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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討論為根據香港稅務法例、開曼群島稅務法例及中國所得稅法律對本集團業
務及股份投資的若干預測稅務影響的摘要。該討論並不涉及所有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或
股份投資有關的稅務影響。尤其是，該討論並不涉及根據國家、地區及其他（如非香港、
非開曼群島及非中國地區）稅法而引起的稅務影響。因此，各準投資者應就股份投資的
稅務影響諮詢其稅務顧問。有關論述乃以法律及相關詮釋為基礎，惟所有法律及相關詮
釋或會有變。

1. 本集團股東的稅項

(a) 股息的稅務

(i) 香港

根據香港稅務局現行慣例，毋須就本集團於香港所派付股息繳納任何稅項。於香
港派發予本集團股東的股息毋須繳納預扣稅。

(ii) 開曼群島

開曼群島目前並無就個人或公司的盈利或收入徵稅。

(b) 利得稅

(i) 香港

香港目前並無就資本收益徵收稅項。然而，倘若在香港從事貿易、專業或經營業務
的人士出售股份所得交易收益源自香港或在香港產生，則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目前，利
得稅的公司稅率為16.5%，尚未註冊成立的企業最高稅率則為15%。

在香港聯交所出售股份所得銷售收益將被視為源自香港或在香港產生，故任何在
香港從事貿易或證券買賣業務的人士於香港聯交所出售股份所得銷售收益將須繳納香
港利得稅。

(ii) 開曼群島

開曼群島目前並無就個人或公司的資本收益或增值徵稅。

(c) 印花稅

(i) 香港

買賣雙方於每次買入及賣出股份時均須繳納香港印花稅。印花稅的從價稅率為每
次買入及賣出股份的代價或所轉讓股份的價值（以較高者為準）的0.1%。換言之，目前股
份的每宗一般買賣交易的應課印花稅稅率總額為0.2%。此外，任何轉讓文據（如需要）將
劃一徵收5港元的印花稅。如買入或賣出股份由非香港居民進行，且成交單據的任何應
課印花稅尚未繳付，則受讓人須就有關轉讓文據（如有）繳付印花稅，連同另行徵收的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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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開曼群島

轉讓開曼群島公司股份毋須於開曼群島繳納印花稅，惟該等公司於開曼群島土地
擁有權益及文件帶進開曼群島簽立或執行者除外。

(d) 遺產稅

(i) 香港

2005年收入（取消遺產稅）條例自2006年2月11日起於香港生效。2006年2月11日或之
後身故的股份持有人毋須繳付香港遺產稅。

(ii) 開曼群島

開曼群島並無承繼稅或遺產稅性質的稅項。

2. 本集團的稅項

(a) 本集團於中國的稅項

(i) 中國企業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根據中國會計原則釐定的應課稅收入計算。根據2008年1月1

日廢除的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前所得稅法」）及其實施
規則，在2008年1月1日前，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一般須按33.0%的稅率繳納企
業所得稅（30.0%國家所得稅加3.0%地方所得稅）。前所得稅法及其相關實施規則為外商
投資企業提供若干稅務優惠。計劃經營超過十年或以上生產為主導外資企業有權自首
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豁免繳納所得稅，而其後三年則獲所得稅減半優惠。於沿海經濟開
放區、特別經濟區及經濟科技開發區等若干特別地區，外商投資企業享有較低稅率；即：
(1)於沿海經濟開放區及特別經濟區及經濟科技開發區的舊市區，生產為主導外商投資
企業適用的稅率為24%；(2)位於特別經濟區外商投資企業及位於經濟科技發展區的生產
為主導外商投資企業的適用稅率為15%；及 (3)於沿海經濟開放區、特別經濟區及經濟科
技發展區的舊市區或國務院指定的其他地區，從事能源、運輸、港口及碼頭等受鼓勵行
業的外商投資企業適用稅率可為15%，乃由國務院釐定。

於2007年3月1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採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所得稅
法」）。國務院於2007年12月6日頒布所得稅法的實施規則。實施規則及所得稅法於2008年
1月1日生效。所得稅法就所有企業（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採納劃一稅率25%，並取消外商
投資企業適用之舊有稅務寬免、減免及優惠。所得稅法亦為頒布所得稅法前成立而根據
當時稅務法例合資格享有較低稅率優惠的企業提供過渡措施。該等企業將於2008年1月
1日起計五年期間內逐步過渡至按新劃一稅率繳納稅項。定期享有稅務減免或寬免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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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可於所得稅法實施後繼續享有稅務優惠，直至其稅務優惠屆滿為止。然而，因並無錄
得任何盈利而未能享受任何稅務優惠的企業，其優惠期將視為自2008年1月1日開始。此外，
根據所得稅法，外商投資企業按前稅法向其海外投資者分派股息可享之20%所得稅寬免
將不再存在。一般而言，倘外資公司在中國並無設立機構或設施，或其收入與其於中國
境內的機構或設施並無實際關連，則須就其於中國境內產生的收入按20%稅率繳稅。

國務院於2007年12月26日頒布國務院關於實施企業所得稅過渡優惠政策的通知（「該
通知」）。該通知載有所得稅法第57條之實施規則詳情。根據該通知，獲批准於所得稅法
頒布前享有低稅率的企業，將合資格享有自2008年1月1日起計五年的過渡期，於過渡期內，
稅率將逐步遞升至所得稅法所述的25%劃一稅率。自2008年1月1日起，所得稅法頒布前
適用稅率為15%的企業，其稅率將於2008年增至18%；2009年增至20%；2010年增至22%；
2011年增至24%及2012年增至25%。適用稅率為24%的企業，其稅率將自2008年1月1日起
改為25%。

(ii) 中國增值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規則，除若干指定貨品之增值稅率
為13%外，所有於中國從事銷售貨品、提供維修及更換服務以及進口貨品的實體及個人，
一般須就已收銷售所得款項總額按17%稅率，另減任何納稅人已付或承擔的可扣減增值稅，
以支付增值稅。此外，出口商於出口貨品時可獲退還其已付或承擔的所有增值稅。

(iii) 營業稅

根據於1994年1月1日生效並於2008年11月10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
條例以及於1993年12月25日生效、於2008年12月15日最新修訂且有關修訂於2009年1月1

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所有於中國提供「應課稅服務」、出
讓或轉讓無形資產、銷售不動產及租賃不動產的企業均須繳納營業稅。視乎所提供服務
種類而定，稅率介乎3%至20%。出讓無形資產、銷售不動產及租賃不動產須就該企業相
關交易所產生的總收益按5%稅率繳稅。企業須向相關地方稅務部門支付營業稅。

(b) 來自本集團中國業務之股息

監管外資控股公司分派股息的主要規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2000年經
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2001年經修訂）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2005年經修訂）。

根據該等規例，中國的外資企業如有根據中國會計準則及會計規則釐定的過往年
度虧絀，則須於填補有關虧絀後，方可派付股息。此外，中國的外資企業須將各年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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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稅後盈利（如有）最少10%分配至若干儲備基金，惟該等儲備已達有關企業註冊資本
50%者除外。該等儲備不得作現金股息分派。

根據以往的中國稅務法律、法規及規則，由本集團於中國成立的營運子公司所派
付本集團來自中國業務的股息於2008年1月1日前獲豁免繳納中國預扣稅或所得稅。然而，
根據所得稅法，有關股息或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c) 本集團於香港的稅項

本集團認為，就香港稅務而言，本集團並無任何收入來自或產生自香港，因此本集
團毋須繳納香港稅項。

(d) 本集團於開曼群島的稅項

根據開曼群島稅務優惠法（1999年修訂版）第6條，本公司已取得總督會同行政局承諾：

(i) 開曼群島並無法例對本公司或其業務所得盈利或收入或收益或增值徵稅；及

(ii) 另外，本公司毋須就以下項目繳納有關盈利、收入、收益或增值或遺產稅或承
繼稅性質的稅項：

(aa) 本公司的股份、債券或其他責任；或

(bb) 就稅務優惠法（1999年修訂版）第6(3)節預扣全部或部分有關款項。

上述承諾由2009年10月13日起計為期二十年。

開曼群島目前並無就盈利、收入、收益或增值向個人或企業徵收任何稅項，亦無繼
承稅或遺產稅性質的稅項。除不時可能對在開曼群島司法權區內簽訂或帶進區內的若
干文據徵收若干印花稅外，開曼群島政府不大可能徵收對本公司而言屬影響的其他稅項。
開曼群島並非任何雙重徵稅條約的訂約方。

3. 有關外匯管制的中國法律及法規

中國的外匯管制體制經歷數次改革，自1993年起，現時的體制包含兩項主要法規。

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該條例於1996年4月1日起施行，最新經
2008年8月5日修訂，適用於國內機構、個人、外國駐華代表處和來華人士在中國以外幣
交易的收款、支付或商業活動。1996年6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結匯、售匯及付匯管
理規定，該規定於1996年7月1日起施行，監管國內機構、個人居民、外國駐華代表處和
來華人士在中國進行外匯結算、買入、開立外匯賬戶和向外國支付款項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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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銀行於各營業日公布人民幣兌其他主要外幣的匯率。匯率乃參照前一日
銀行同業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兌主要外幣的交易價釐定。一般而言，除取得特殊豁免外，
中國所有機構和個人須向指定銀行出售其外匯收入，而外資企業則獲准保留若干百分比
的外匯收入，並存入於指定銀行開立的外匯銀行賬戶。此外，從外國機構貸款或發行外
幣計值的股份或債券所產生外匯收入毋須出售予指定銀行，但須存入於指定銀行開立的
指定外匯賬戶。資本外匯必須存入於指定銀行開立的外匯賬戶。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
國實施一套受監管及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根據市場供求狀況及參考一籃子貨幣釐定。

目前，中國政府正逐步放寬對購入外匯的管理。任何中國企業（包括外資企業）在日
常業務、貿易與非貿易業務、進口業務和支付外債時需要外幣者，可向指定銀行購入外
幣，惟彼等須呈交所需合適證明文件。

此外，倘外資企業需要外幣用作向外國投資者分派股息、紅利或盈利，支付合適股
息稅後的所需金額可從該等企業在指定銀行開立的外匯賬戶中提取。倘有關賬戶的外
幣不足，外資企業可向主管政府機關申請自指定銀行購入所需金額外幣，以彌補不足金額。

儘管對往來賬戶內交易的外匯管制有所放寬，但企業在接納外幣貸款、提供外幣
擔保、進行外國投資或進行任何其他涉及購入外幣的資本賬交易前，須取得國家外匯管
理局批准。

於進行外匯交易時，指定銀行可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匯率，在若干政府限制下
自由釐定適用匯率。

於2005年10月21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頒布國家外匯管理局第75號通知，該通知於
2005年11月1日生效。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第75號通知，中國居民成立或控制一家境外
公司，以利用一家中國國內企業的資產或股權撥付該境外公司所需前，均必須事先向相
關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局辦妥登記。就境內企業向該境外公司注入股本權益或資產
或該境外公司籌集海外資金，或任何其他涉及該境外公司資本的重大變動，該中國居民
亦須向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局辦理登記或存檔修訂。

此外，國家外匯管理局第75號通知可追溯應用。因此，凡中國居民成立或取得過往
曾於中國進行境內投資的境外公司的控制權，均須於2006年3月31日前向國家外匯管理
局地方分局辦妥相關登記手續。根據相關規則，不遵守國家外匯管理局第75號通知所載
登記手續，可能會導致相關境內公司的外匯業務（包括增加其註冊資本、派付股息、向其
海外母公司或聯屬公司作其他分派及境外公司的資金流入）遭受限制，並可能令相關中
國居民根據中國外匯管理法規受到處分。不時控制本集團的中國居民須就彼等於本集
團的投資向國家外匯管理局登記。




